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鳳保險簡字第5號

原      告  林洪金花

訴訟代理人  陳建誌律師

被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鎮球  

訴訟代理人  鄭安雄  

0000000000000000

            鄭世彬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3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民國112年1月3日15時37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車）沿高雄市林園區王公路230巷由南

向北行駛，行至該路與王公路216巷交岔路口時，與訴外人

洪玉蓉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

發生擦撞（下稱系爭事故），伊因而受有左側遠端脛骨粉碎

性骨折，經治療後左腳踝關節活動角度僅為22至25度，已喪

失活動角度達百分之50以上，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

標準表中下肢機能障害審核基準，伊之傷勢已屬一下肢三大

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即喪失生理運動範圍二

分之一以上，殘廢等級為11級，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

標準第3條第3項之規定，應給付第11等級之失能給付新臺幣

（下同）27萬元。經向被告請求後，被告以伊不符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拒絕給付。為此，爰依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法第7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3條第3項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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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被告給付失能給付等語。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依據原告112年1月3日於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

院（下稱高雄長庚醫院）急診病歷，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傷

勢為左側遠端脛骨粉碎性骨折，並於112年1月4日至同年月9

日住院接受左側遠端脛骨骨折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故原

告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並未傷及踝關節，且由原告於高雄長

庚醫院急診當日電腦斷層及X光檢查資料可悉，原告左腳踝

於系爭事故前早已存在嚴重關節磨損，是原告左腳踝關節活

動受限應係舊疾所致，與系爭事故無關，且原告所稱失能狀

態不符合症狀固定及經治療後不能期待恢復效果之程度，不

符合原告所主張失能等級，是原告請求伊給付強制汽車責任

險失能給付為無理由等語置辯。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於112年1月3日15時37分許，騎乘A車沿高雄市林園

區王公路230巷由南向北行駛，行至該路與王公路216巷交岔

路口時，與訴外人洪玉蓉騎乘之B車發生系爭事故，原告因

而受有左側遠端脛骨粉碎性骨折等節，業據原告提出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高雄長庚醫院診

斷證明書、手術X光片及影像資料等件為憑（本院卷第15至2

3頁），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事故交通事故資料核閱無

訛，被告就前開事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爭執，是前開事

實，首堪認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導致左腳踝

關節活動角度僅剩22至25度，屬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

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即喪失生理運動範圍二分之一以上，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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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等級為11級等節，既為被告否認原告左腳踝關節活動度與

系爭事故有關，自應由原告就左腳踝關節活動受限傷勢與系

爭事故有相當因果關係負擔舉證之責。

　㈢經查，原告之主張固據其提出高雄長庚醫院復健科電子病歷

佐證其左側腳踝關節活動角度僅為22至25度。然經本院依原

告之聲請就原告左腳踝於系爭事故前是否即有舊疾、左腳踝

關節活動受限程度是否已達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

12-29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之失能

等級等問題函詢高雄長庚醫院，經該院於114年3月24日函

覆：據病人（即原告）於112年1月3日至本院急診、住院期

間影像學檢查結果顯示，其車禍前左腳踝已有關節炎；無論

病人於系爭事故前左腳踝是否有舊疾，病人因系爭事故所致

生左側遠端脛骨粉碎性骨折接近踝關節，手術後因需時間保

護踝關節而可能造成踝關節僵硬，需復健治療改善關節活動

度，難認定病人病況符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12

-29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之失能等

級等語，有前開函文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45至146頁），觀

諸前開函覆意見可悉，原告之左腳踝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已有

關節炎舊疾，加之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傷勢並不包含左腳

踝，有高雄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可稽（本院卷第17頁），

是原告左腳踝關節活動度受限傷勢與系爭事故是否具有相當

因果關係，已非無疑。況原告左腳踝目前僵硬狀況可能係接

受左側遠端脛骨骨折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術後為癒合而減

少活動所致，於原告未接受復健治療前，難謂症狀已達固定

及經治療後不能期待恢復效果之程度，自亦難認定原告左腳

踝關節活動程度已符合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

著運動障害之失能等級。從而，原告援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

著運動障害之失能保險給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之舉證無法證明左腳踝關節活動度問題與系

爭事故有相當因果關係，且原告左腳踝關節活動度亦未達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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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醫師所認定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

害之失能，則其請求被告應為失能給付2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

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茆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書　記　官　劉企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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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鳳保險簡字第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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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陳建誌律師
被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鎮球  
訴訟代理人  鄭安雄  


            鄭世彬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民國112年1月3日15時37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車）沿高雄市林園區王公路230巷由南向北行駛，行至該路與王公路216巷交岔路口時，與訴外人洪玉蓉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發生擦撞（下稱系爭事故），伊因而受有左側遠端脛骨粉碎性骨折，經治療後左腳踝關節活動角度僅為22至25度，已喪失活動角度達百分之50以上，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中下肢機能障害審核基準，伊之傷勢已屬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即喪失生理運動範圍二分之一以上，殘廢等級為11級，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3條第3項之規定，應給付第11等級之失能給付新臺幣（下同）27萬元。經向被告請求後，被告以伊不符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拒絕給付。為此，爰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7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3條第3項請求被告給付失能給付等語。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依據原告112年1月3日於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高雄長庚醫院）急診病歷，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為左側遠端脛骨粉碎性骨折，並於112年1月4日至同年月9日住院接受左側遠端脛骨骨折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故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並未傷及踝關節，且由原告於高雄長庚醫院急診當日電腦斷層及X光檢查資料可悉，原告左腳踝於系爭事故前早已存在嚴重關節磨損，是原告左腳踝關節活動受限應係舊疾所致，與系爭事故無關，且原告所稱失能狀態不符合症狀固定及經治療後不能期待恢復效果之程度，不符合原告所主張失能等級，是原告請求伊給付強制汽車責任險失能給付為無理由等語置辯。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於112年1月3日15時37分許，騎乘A車沿高雄市林園區王公路230巷由南向北行駛，行至該路與王公路216巷交岔路口時，與訴外人洪玉蓉騎乘之B車發生系爭事故，原告因而受有左側遠端脛骨粉碎性骨折等節，業據原告提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高雄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手術X光片及影像資料等件為憑（本院卷第15至23頁），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事故交通事故資料核閱無訛，被告就前開事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爭執，是前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導致左腳踝關節活動角度僅剩22至25度，屬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即喪失生理運動範圍二分之一以上，殘廢等級為11級等節，既為被告否認原告左腳踝關節活動度與系爭事故有關，自應由原告就左腳踝關節活動受限傷勢與系爭事故有相當因果關係負擔舉證之責。
　㈢經查，原告之主張固據其提出高雄長庚醫院復健科電子病歷佐證其左側腳踝關節活動角度僅為22至25度。然經本院依原告之聲請就原告左腳踝於系爭事故前是否即有舊疾、左腳踝關節活動受限程度是否已達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12-29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之失能等級等問題函詢高雄長庚醫院，經該院於114年3月24日函覆：據病人（即原告）於112年1月3日至本院急診、住院期間影像學檢查結果顯示，其車禍前左腳踝已有關節炎；無論病人於系爭事故前左腳踝是否有舊疾，病人因系爭事故所致生左側遠端脛骨粉碎性骨折接近踝關節，手術後因需時間保護踝關節而可能造成踝關節僵硬，需復健治療改善關節活動度，難認定病人病況符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12-29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之失能等級等語，有前開函文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45至146頁），觀諸前開函覆意見可悉，原告之左腳踝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已有關節炎舊疾，加之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傷勢並不包含左腳踝，有高雄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可稽（本院卷第17頁），是原告左腳踝關節活動度受限傷勢與系爭事故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已非無疑。況原告左腳踝目前僵硬狀況可能係接受左側遠端脛骨骨折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術後為癒合而減少活動所致，於原告未接受復健治療前，難謂症狀已達固定及經治療後不能期待恢復效果之程度，自亦難認定原告左腳踝關節活動程度已符合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之失能等級。從而，原告援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之失能保險給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之舉證無法證明左腳踝關節活動度問題與系爭事故有相當因果關係，且原告左腳踝關節活動度亦未達專業醫師所認定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之失能，則其請求被告應為失能給付2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茆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書　記　官　劉企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鳳保險簡字第5號

原      告  林洪金花

訴訟代理人  陳建誌律師

被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鎮球  

訴訟代理人  鄭安雄  



            鄭世彬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3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民國112年1月3日15時37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車）沿高雄市林園區王公路230巷由南

    向北行駛，行至該路與王公路216巷交岔路口時，與訴外人

    洪玉蓉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

    發生擦撞（下稱系爭事故），伊因而受有左側遠端脛骨粉碎

    性骨折，經治療後左腳踝關節活動角度僅為22至25度，已喪

    失活動角度達百分之50以上，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

    標準表中下肢機能障害審核基準，伊之傷勢已屬一下肢三大

    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即喪失生理運動範圍二

    分之一以上，殘廢等級為11級，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

    標準第3條第3項之規定，應給付第11等級之失能給付新臺幣

    （下同）27萬元。經向被告請求後，被告以伊不符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拒絕給付。為此，爰依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法第7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3條第3項請

    求被告給付失能給付等語。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依據原告112年1月3日於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下稱高雄長庚醫院）急診病歷，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

    為左側遠端脛骨粉碎性骨折，並於112年1月4日至同年月9日

    住院接受左側遠端脛骨骨折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故原告

    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並未傷及踝關節，且由原告於高雄長庚

    醫院急診當日電腦斷層及X光檢查資料可悉，原告左腳踝於

    系爭事故前早已存在嚴重關節磨損，是原告左腳踝關節活動

    受限應係舊疾所致，與系爭事故無關，且原告所稱失能狀態

    不符合症狀固定及經治療後不能期待恢復效果之程度，不符

    合原告所主張失能等級，是原告請求伊給付強制汽車責任險

    失能給付為無理由等語置辯。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於112年1月3日15時37分許，騎乘A車沿高雄市林園

    區王公路230巷由南向北行駛，行至該路與王公路216巷交岔

    路口時，與訴外人洪玉蓉騎乘之B車發生系爭事故，原告因

    而受有左側遠端脛骨粉碎性骨折等節，業據原告提出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高雄長庚醫院診

    斷證明書、手術X光片及影像資料等件為憑（本院卷第15至2

    3頁），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事故交通事故資料核閱無

    訛，被告就前開事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爭執，是前開事

    實，首堪認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導致左腳踝

    關節活動角度僅剩22至25度，屬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

    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即喪失生理運動範圍二分之一以上，殘

    廢等級為11級等節，既為被告否認原告左腳踝關節活動度與

    系爭事故有關，自應由原告就左腳踝關節活動受限傷勢與系

    爭事故有相當因果關係負擔舉證之責。

　㈢經查，原告之主張固據其提出高雄長庚醫院復健科電子病歷

    佐證其左側腳踝關節活動角度僅為22至25度。然經本院依原

    告之聲請就原告左腳踝於系爭事故前是否即有舊疾、左腳踝

    關節活動受限程度是否已達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

    12-29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之失能

    等級等問題函詢高雄長庚醫院，經該院於114年3月24日函覆

    ：據病人（即原告）於112年1月3日至本院急診、住院期間

    影像學檢查結果顯示，其車禍前左腳踝已有關節炎；無論病

    人於系爭事故前左腳踝是否有舊疾，病人因系爭事故所致生

    左側遠端脛骨粉碎性骨折接近踝關節，手術後因需時間保護

    踝關節而可能造成踝關節僵硬，需復健治療改善關節活動度

    ，難認定病人病況符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12-2

    9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之失能等級

    等語，有前開函文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45至146頁），觀諸

    前開函覆意見可悉，原告之左腳踝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已有關

    節炎舊疾，加之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傷勢並不包含左腳踝，

    有高雄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可稽（本院卷第17頁），是原

    告左腳踝關節活動度受限傷勢與系爭事故是否具有相當因果

    關係，已非無疑。況原告左腳踝目前僵硬狀況可能係接受左

    側遠端脛骨骨折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術後為癒合而減少活

    動所致，於原告未接受復健治療前，難謂症狀已達固定及經

    治療後不能期待恢復效果之程度，自亦難認定原告左腳踝關

    節活動程度已符合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

    動障害之失能等級。從而，原告援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

    動障害之失能保險給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之舉證無法證明左腳踝關節活動度問題與系

    爭事故有相當因果關係，且原告左腳踝關節活動度亦未達專

    業醫師所認定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

    害之失能，則其請求被告應為失能給付2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茆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書　記　官　劉企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鳳保險簡字第5號

原      告  林洪金花

訴訟代理人  陳建誌律師

被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鎮球  

訴訟代理人  鄭安雄  



            鄭世彬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民國112年1月3日15時37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車）沿高雄市林園區王公路230巷由南向北行駛，行至該路與王公路216巷交岔路口時，與訴外人洪玉蓉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發生擦撞（下稱系爭事故），伊因而受有左側遠端脛骨粉碎性骨折，經治療後左腳踝關節活動角度僅為22至25度，已喪失活動角度達百分之50以上，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中下肢機能障害審核基準，伊之傷勢已屬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即喪失生理運動範圍二分之一以上，殘廢等級為11級，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3條第3項之規定，應給付第11等級之失能給付新臺幣（下同）27萬元。經向被告請求後，被告以伊不符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拒絕給付。為此，爰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7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3條第3項請求被告給付失能給付等語。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依據原告112年1月3日於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高雄長庚醫院）急診病歷，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為左側遠端脛骨粉碎性骨折，並於112年1月4日至同年月9日住院接受左側遠端脛骨骨折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故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並未傷及踝關節，且由原告於高雄長庚醫院急診當日電腦斷層及X光檢查資料可悉，原告左腳踝於系爭事故前早已存在嚴重關節磨損，是原告左腳踝關節活動受限應係舊疾所致，與系爭事故無關，且原告所稱失能狀態不符合症狀固定及經治療後不能期待恢復效果之程度，不符合原告所主張失能等級，是原告請求伊給付強制汽車責任險失能給付為無理由等語置辯。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於112年1月3日15時37分許，騎乘A車沿高雄市林園區王公路230巷由南向北行駛，行至該路與王公路216巷交岔路口時，與訴外人洪玉蓉騎乘之B車發生系爭事故，原告因而受有左側遠端脛骨粉碎性骨折等節，業據原告提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高雄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手術X光片及影像資料等件為憑（本院卷第15至23頁），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事故交通事故資料核閱無訛，被告就前開事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爭執，是前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導致左腳踝關節活動角度僅剩22至25度，屬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即喪失生理運動範圍二分之一以上，殘廢等級為11級等節，既為被告否認原告左腳踝關節活動度與系爭事故有關，自應由原告就左腳踝關節活動受限傷勢與系爭事故有相當因果關係負擔舉證之責。

　㈢經查，原告之主張固據其提出高雄長庚醫院復健科電子病歷佐證其左側腳踝關節活動角度僅為22至25度。然經本院依原告之聲請就原告左腳踝於系爭事故前是否即有舊疾、左腳踝關節活動受限程度是否已達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12-29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之失能等級等問題函詢高雄長庚醫院，經該院於114年3月24日函覆：據病人（即原告）於112年1月3日至本院急診、住院期間影像學檢查結果顯示，其車禍前左腳踝已有關節炎；無論病人於系爭事故前左腳踝是否有舊疾，病人因系爭事故所致生左側遠端脛骨粉碎性骨折接近踝關節，手術後因需時間保護踝關節而可能造成踝關節僵硬，需復健治療改善關節活動度，難認定病人病況符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12-29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之失能等級等語，有前開函文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45至146頁），觀諸前開函覆意見可悉，原告之左腳踝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已有關節炎舊疾，加之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傷勢並不包含左腳踝，有高雄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可稽（本院卷第17頁），是原告左腳踝關節活動度受限傷勢與系爭事故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已非無疑。況原告左腳踝目前僵硬狀況可能係接受左側遠端脛骨骨折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術後為癒合而減少活動所致，於原告未接受復健治療前，難謂症狀已達固定及經治療後不能期待恢復效果之程度，自亦難認定原告左腳踝關節活動程度已符合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之失能等級。從而，原告援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之失能保險給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之舉證無法證明左腳踝關節活動度問題與系爭事故有相當因果關係，且原告左腳踝關節活動度亦未達專業醫師所認定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存有顯著運動障害之失能，則其請求被告應為失能給付2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茆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書　記　官　劉企萍





